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撤回建議A股發行的申請

本公告乃由北京城建設計發展集團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
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.09條及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
項下之內幕消息條文而作出。

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2019年7月1日的公告，內容有關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
（「中國證監會」）已受理本公司首次公開發行A股股票並上市之申請（「A股上市申
請」）及A股招股書申報稿已刊載於中國證監會網站。

鑒於業務發展需要，本公司經審慎考慮，決定撤回A股上市申請，而建議A股發行
現時將不會進行。本公司將根據實際情況適時重啟A股上市申請。

本公司業務運作良好，預期撤回建議A股上市申請將不會對本公司的財務狀況或
營運造成任何重大不利影響。

承董事會命
北京城建設計發展集團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長
裴宏偉

北京，2020年5月19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執行董事為王漢軍及李國慶；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裴宏
偉、湯舒暢、吳東慧、關繼發、任宇航、蘇斌、郁曉軍及任崇；及本公司獨立非
執行董事為王德興、馬旭飛、孫茂竹、梁青槐及覃桂生。


